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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2月 21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  
的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89章 )第 16條及《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章 )第 30條，獲批予退休金的公務員如在退休後兩年內 (或行政長官指
定的一段更長期間內 )從事業務或受僱工作，而這些業務或工作主要在
香港進行，必須事先取得行政長官的准許。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

的人員如在退休後 3年內從事業務或受僱工作，必須事先取得准許。所
有按第一標準薪級支薪的人員，一概獲准在退休後從事業務或受僱工

作。由 1997年 1月起，按合約條款受聘而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3點
及以上的人員，如在合約屆滿後一年內加入政府以外的機構工作，亦

須事先取得准許。  
 
2.  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旨在確保公務員離職後從事

的業務或工作，不會與以往擔任的公職構成利益衝突，或令政府形象

受損。然而，政府當局批准多名退休首長級人員在退休後不久，或在

退休前休假期間加入私營企業或公營機構工作，令市民關注到當中是

否涉及利益衝突。  

 

 

先前在立法會和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的討論  

 
3.  在 1997年 10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就一名前新聞處
助理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獲准在退休前休假期間受僱工作一事提出
口頭質詢。在 2001年 3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就一名前路政署
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6點 )獲准在退休前休假期間加入九廣鐵路公司工作
一事提出書面質詢。在 2004年年初，議員留意到首長級人員在退休後
不久或在退休前休假期間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趨勢，因此建議在 2004
年 5月 17日的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會
議上討論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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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4年 5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得悉在 2003年收
到 76宗由退休首長級人員提交的申請，當中只有 1宗被拒，52宗則在沒
有施加任何禁制期或條件的情況下獲批。委員深表懷疑的是，審批機

制能否有效確保公務員廉潔，特別是防止首長級人員於臨近退休前的

一段時間內，在制訂政策及作出決定時偏袒私人財團。事務委員會促

請政府當局盡快檢討該機制。當局答允檢討該機制，而檢討涵蓋的主

要範圍載於附錄 I。政府當局其後表示會在 2005年 3月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檢討的結果。政府當局並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提供資料，說明在 2001
年 1月 1日至 2003年 12月 31日的 3年內，有多少名退休首長級人員加入私
營企業工作 (附錄 II)。  
 
5.  在 2004年 11月，媒體廣泛報道前房屋署副署長可能涉及恒基
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下稱 “恒基兆業地產 ”)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的工作。有鑒於此，一名議員在 2004年 1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就政府當局批准前房屋署副署長退休後在香港小輪 (集團 )有限公司 (下
稱 “香港小輪 ”)註任職一事提出口頭質詢。鑒於公眾對此事的關注，事
務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提前討論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  
 
 
現行政策及審批機制  
 
6.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在考慮退休後就業申請時，所依

循的基本原則是申請人擬從事的工作必須得體合宜。在這方面，政府

當局會考慮以下因素︰  
 

(a) 有關人員於任職政府期間，曾否參與可能令其準僱主得
益的政策制訂或決策工作；  

 
(b) 有關人員以往所得的資料和經驗，會否令其準僱主不公

平地獲得較競爭對手有利的條件；及  
 
(c) 公眾對有關人員擬從事的業務或工作的看法。  
 

7.  關於審批機制，行政長官已轉授權力，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審批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或以下職級首長級人員的申請，以及由部門

首長或職系首長審批非首長級人員的申請。  
 
8.  首長級人員提出的申請，均會經由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

委員會 (下稱 “諮詢委員會 ”)考慮。諮詢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組織，負責就
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諮詢委員會由一名高等法

院法官擔任主席，另有 4名委員，包括 3名非官守委員及一名當然委員，

                                                 
註  
一如前房屋署副署長在 2 0 0 4年 1 1月 2 5日致立法會秘書長的函件中所述，據她
所知，恒基兆業地產擁有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 (下稱 “恒基兆業發展 ”)約 73.48%的
股權，而恒基兆業發展則擁有香港小輪 31.33%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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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審批當局就每項申請作出決定前，會考慮諮詢

委員會的意見及建議。  
 
9.  如申請值得批准，政府當局會在顧及上文第 6段所列的因素
後，考慮是否有需要施加禁制期 (由申請人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 )，禁
止申請人在有關時期就業。如有需要施加禁制期，禁制期的長短會因

應每宗個案的特定情況而有所不同。政府當局一般會對首長級人員施

加為期 6個月的禁制期，由有關人員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就首長級
人員的申請是否需要施加禁制期，以及如有需要，禁制期的長短等問

題，政府當局會一律徵詢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10.  在適當的情況下，政府當局亦可就退休公務員擬從事的工作

範圍作出規限，例如全面或就某一或某些特定範圍禁止申請人參與其

準僱主與政府之間的事務。  
 
11.  根據退休金條例，退休公務員如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

於補助機構服務，而該服務乃行政長官就暫停支付退休金而言屬公職

服務者，則政府當局會暫停向有關退休公務員支付每月的退休金。此

項暫停支付退休金的安排不適用於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退休人員。  
 
 
議員的意見  
 
12.  議員先前提出的主要意見現綜述如下：  
 

(a) 鑒於獲批的退休後就業申請所佔比率相當高，議員質疑
現行機制能否有效達致退休後就業政策的目的。政府當

局務須訂立適當程序處理此類申請，以確保機制公平公

正及保障公眾利益。  
 
(b) 由於首長級人員參與政策制訂及決策工作，政府當局務

須確保他們在退休後從事的工作不會與以往擔任的公職

構成利益衝突。在這方面，當局應收緊退休後就業申請

的審批準則，將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禁制期延長，例如兩

至三年。  
 

(c) 禁制期應由退休人員離開公務員隊伍當日起計，不應由
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換言之，退休人員在退休前休

假期間，不應獲准從事任何工作。  
 
(d) 政府當局應暫停向那些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退休人員支

付每月的退休金。  
 
(e) 政府當局應研究如何可提高機制的透明度，並顧及求取

平衡的需要，既要保障公務員在退休後從事業務或工作

的個人權利，又要維護公眾利益及滿足市民對公務員廉

潔公正的期望。  
 
(f) 政府當局應盡快檢討現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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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事務委員會 2004年 5月 17日會議的紀要摘錄，以及 2004年 12月
1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擬稿中相關口頭質詢的部分，分別載於附
錄 III及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2月 20日  



附錄 I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4年 5月 17日舉行的會議  

 
規管公務員退休後  
就業的政策的檢討  

 
政府當局答允檢討現行退休後就業的機制，包括下列方面：  
 
(a) 研究為期 6個月的禁制期是否適中，並參考外國在這方面的做法，

同時亦考慮委員提出的下列意見：  
! 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禁制期應予延長，例如兩至三年；及  
! 禁制期應由退休人員離開公務員隊伍當日起計，而非由停止

實際服務當日起計。換言之，有關人員在離職前休假期間，

不應獲准從事任何其他工作。  
 
(b) 研究如何可提高該機制的透明度，並顧及求取平衡的需要，既要

保障公務員在退休後從事業務或工作的個人權利，又要維護公眾

利益及滿足市民對公務員廉潔公正的期望。  
 
(c) 關於上文 (b)項，就披露資料會否侵犯有關退休人員的私隱權徵詢

法律意見。  
 
(d) 考慮應否就首長級人員退休後從事的工作施加更多限制。  
 
(e) 就檢討諮詢下列各方：  

! 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 公務員；及  
! 律政司。  

 
(f) 研究該機制應如何應用於在 2000年 6月 1日或之後按新入職條款聘

用的人員，即有資格參與公務員公職金計劃但不再享有退休金的

人員。  
 
政府當局亦答允將委員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達的意見轉達退休公務

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附錄 III 
 

2004年 5月 17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的摘錄  

 
 

* * * * * * 
 
經辦人／部門  
 

III.  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  
(立法會CB(1)1786/03-04(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
文件  

立 法 會 CB(1)1711/03-04 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
“退 休 公 務 員 就
業申請諮詢委員
會第 15號工作報
告書 (2003年 1月 1
日至 12月31日 )”)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4.  應主席之請，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向委員
簡述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並特別提出下列各
點：  
 

(a) 政策的目的和原則  
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89章 )第 16條及《退
休金利益條例》(第 99章 )第 30條，已獲發退
休金的公務員在退休後兩年內如擬從事業
務或受僱工作，而這些業務或工作主要在
香港進行，他須事先取得行政長官批准。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的人員在退休後
3年內如擬擔任工作，他須事先取得批准。
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旨在確保
公務員離職後所從事的業務或工作，不會
與以往公職有利益衝突或令政府形象受
損。審批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時所考慮的
基本原則和因素載於文件第 5段。  

 
(b) 批准機制  

非首長級人員的申請由所屬部門／職系首

長根據獲轉授的權力處理。至於首長級人

員的申請，則會先由有關部門／職系首長

或常任秘書長審核。他們的建議會由公務

員事務局處理，並送交退休公務員就業申



經辦人／部門  
 

2  

請諮詢委員會 (“就業申請諮委會 ”)考慮及
提供意見。如申請值得批准，政府當局亦

會考慮是否有需要設定禁制期 (由申請人
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 )，禁止申請人在該
時期就業。當局一般會對首長級人員實施

為期 6個月的禁制期。在適當情況下，當局
亦可就退休公務員擬從事工作的範圍作出

規限。  

 
5.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亦告知委員，政府當
局現正檢討應如何使上述機制適用於在 2000年 6月 1日或
之後按新入職條款聘用的人員，他們轉為按長期條款受

聘時便會有資格參與公務員公積金計劃，但他們並不享

有退休金。有關建議準備就緒時，政府當局會按正常程

序徵詢職方的意見。  
 
討論  
 
檢討現行機制的需要  
 
6.  張文光議員得悉，政府當局在 2003年收到 76宗
由退休首長級人員提交的申請，當中 1宗被拒、23宗獲批
但設有禁制期及／或限制，餘下 52宗則無條件獲批。鑒
於獲批申請的比率相當高，張議員質疑現行機制能否有

效確保達致退休後就業政策的目的。他亦指出，當局批

准多名退休首長級人員在退休後不久，甚至在退休前休

假期間加入私營企業工作，已損害市民對公務員誠信的

信心。因此，張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檢討現行機制，

以挽回市民的信心。陳偉業議員贊同他的意見。他質疑

現行機制是保障退休人員及其準僱主的利益，還是維護

公眾利益。  
 
7.  李卓人議員關注到近期越來越多退休首長級人

員在退休後不久便加入財團工作。此趨勢令人質疑有關

退休首長級人員以往於任職政府期間，在制訂政策或決

策時有否偏袒財團，為其退休後就業鋪路。陳偉業議員

對李議員提出的事宜亦表關注。  
 
8.  麥國風議員認為，當局需訂立適當程序處理退

休後就業的申請，以確保機制公平公正及保障公眾利

益。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就有否需要及如何收緊對申請

程序的管制徵詢廉政公署 (“廉署 ”)的意見。  
 
9.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強調，政府意確保
前公務員在退休後從事的工作不會與以往公職構成利益

衝突，以及處理退休後就業申請的現行機制公平公正。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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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必須提供詳細資料，包括擬從事工作

的詳情、他們申請此份工作的途徑，以及他們於任職政

府期間與準僱主有否任何接觸。首長級人員的申請會先

由有關部門／職系首長或常任秘書長審核。他們的建議

會由公務員事務局處理，並送交就業申請諮委會考慮及

提供意見。  
 
10.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亦指出，在首長級人
員提出並獲批的 75宗申請中， 15宗設有禁制期。在餘下
60宗獲批的申請中， 45宗是有關人員在停止實際服務當
日起計 6個月後或超過 6個月後提交的，只有 15宗申請在 6
個月內提交，而當中大部分都是申請從事教育界的工

作，或從事不會與申請人以往公職構成任何利益衝突的

業務。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又指出，退休人員一般
明白到任何退休後就業的申請均會經過嚴格審核，他們

亦清楚知道在退休後尋找工作時有必要避免任何潛在的

利益衝突。至於委員質疑有關退休首長級人員以往任職

政府期間，在制訂政策或決策時有否偏袒財團一事，公

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指出，廉潔公正、不偏不倚是公
務員工作時秉持的基本信念。  
 

 
 
 
 
 
 
 
 
 
 
 

1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指出，在現行機制下，職級

較高的退休人員如擬從事工作或業務，所受到的管制更

為嚴格。舉例而言，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的人員須

就在退休後 3年內擬從事的工作事先取得批准，但其他退
休公務員只須就在退休後兩年內擬從事的工作事先取得

批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指出，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

退休首長級人員不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應李卓人議員

的要求，答允提供資料，說明過去 3年有多少名退休首長
級人員加入私營企業工作，並按他們退休時的職級提供

分項數字。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04年 6
月 15日隨立法會 CB(1)2163/03-04(01)號文件送
交委員參閱。 ) 

 
12.  主席指出，雖然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退休首長

級人員不多，但以往任職警務處處長的退休人員在退休

後不久便加入私營企業工作。  
 
13.  李卓人議員認為，當局應施加更嚴格的限制，

禁止退休公務員從事任何會與以往公職構成直接利益衝

突的工作或業務。舉例而言，以往參與外判工作的退休

人員不得受僱於有關的政府承辦商。公務員事務局副秘

書長 (1)確實表示，當局不會批准與申請人以往公職構成
利益衝突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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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偉業議員不信服現行機制公平公正。他指

出，申請主要由部門／職系首長或常任秘書長等公務員

審核，而就業申請諮委會又由政府成立，加上該委員會

的主席及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此外，有關申請的資

料不會公開，現行機制又缺乏透明度。陳議員要求政府

當局披露在 2003年從退休首長級人員收到的 76宗申請
中，有關申請人提供的資料。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1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指出，就業申請諮委會於

1987年成立，以加強退休後就業的機制及增加市民的信
心。該委員會由獨立成員組成，並會每年提交工作報告

書，而當局已把該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書提交事務委員會

的委員參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指出，政府當局在執

行退休後就業的政策時，必須在兩方面求取平衡，既要

保障公務員在退休後從事業務或工作的個人權利，又要

維護公眾利益及切合市民對公務員廉潔公正的期望。因

應委員的關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答允考慮如何提高退

休後就業機制的透明度，並顧及在上述兩方面求取平衡

的需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答允因應現今的情況，以

及社會對公務員操守越來越高的期望，考慮是否有理由

就首長級人員退休後從事的工作施加更多限制。  

 
 
 
 
 
政府當局  

16.  關於委員要求取得有關退休後就業申請的資料

一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鑒於退休人員就擬從事

的工作提供的資料純粹為了讓政府當局處理他們的申

請，政府當局會就披露該等申請的資料會否侵犯有關退

休人員私隱權的問題徵詢法律意見。然而，他強調，如

認為適宜披露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也只會在日後披露該

等資料，而不會披露已批申請的資料。  
 

 
 
 
 
政府當局  

17.  梁富華議員得悉，就業申請諮委會的主席是一

名法官，另有 3名非官守成員。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
回應梁議員的詢問時表示，該 3名非官守成員具備商業或
法律背景。梁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增加該委員會

非官守成員的人數，以加強市民對機制的信心。  
 
18.  主席得悉禁制期由申請人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

計 (文件第 7段 )，並要求當局澄清申請人放取的退休前假
期是否計算在禁制期之內。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解
釋，禁制期由退休人員停止現役職務當日起計。她澄清，

市民普遍以為申請人在停止實際服務後不久便提交就業

申請，但情況並非如此，大部分申請均在申請人停止實

際服務多月甚至一至兩年後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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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張文光議員認為，當局應收緊退休後就業申請

的審批準則，將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禁制期延長至一年。

他亦認為，禁制期應由退休人員離開公務員隊伍當日起

計，不應由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換言之，退休人員

在退休前休假期間，不應獲准從事任何工作。李卓人議

員、陳偉業議員及李鳳英議員均贊同張議員的意見，認

為有必要收緊退休後就業申請的審批準則。李議員及陳

議員認為應將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禁制期延長至兩至 3年。 
 

 

 

 

 
 
政府當局  

 
20.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指出，雖然當局一般會對首長

級人員實施為期 6個月的禁制期，但禁制期的長短應因應
每宗個案的特定情況而有所不同。他亦指出，獨立的就

業申請諮委會會就應否批准退休後就業的申請、是否須

施加禁制期及限制的事宜，以第三者的身份向政府當局

提供意見。然而，因應委員的關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同意檢討禁制期持續的時間，並考慮其他海外司法管轄

區的做法及委員在上文第 19段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21.  關於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現行退休後就業的

機制一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當局不時檢討該機

制，確保機制繼續有效地達到有關政策的目標，以及有

關程序既清晰又為所有有關人員明白。政府當局願意檢

討該機制，並考慮委員在會上表達的意見，包括他們對

禁制期的長短和計算方法，以及加強現行機制透明度的

意見。正如文件第 15段所述，政府當局會檢討應如何使
該機制適用於在 2000年 6月 1日或之後按新入職條款聘用
的人員。在進行檢討時，政府當局會就檢討諮詢有關各

方，包括就業申請諮委會、公務員及律政司。  
 

 

 
 
政府當局  
 

22.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當

局的目標是在 2004年年底完成檢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應張文光議員的要求，答允將委員就退休後就業的機制

提出的意見，轉達就業申請諮委會參考。  

 
 
暫停發放每月退休金  
 
23.  陳偉業議員認為，當局應暫停向那些加入私營

企業工作的退休人員發放每月退休金。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指出，退休公務員因以往在政府服務多年而享有每

月退休金，暫停向那些加入私營企業工作的人員發放每

月退休金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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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獲批的申請  
 
24.  陳智思議員得悉，部分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申請

雖然獲批，但設有限制，他詢問當局如何可監察有關退

休人員有否遵守各項限制。麥國風議員亦有類似關注。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如批准
申請人在退休後就業，會將所施加的限制告知申請人及

有關部門／職系首長或常任秘書長。公務員事務局副秘

書長 (1)回應陳議員進一步就違反限制的懲罰提出的詢問
時表示，如有關人員違反限制，當局可暫停向他們發放

每月退休金。政府當局認為現行的監察措施有效，因此

並無計劃在這方面推行新的措施。  
 
25.  梁富華議員得悉在 2003年由非首長級人員提交
的退休後就業申請一概獲得批准，他對該等人員就業情

況的監管表示關注。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政
府通告及《公務員事務規例》清楚列明退休後就業的原

則及準則。當局亦會在退休人員退休前發信提醒他們有

關的原則及準則。因此，退休人員不大可能提交他們認

為會構成利益衝突的申請。  

 

退休後在香港以外地方就業  
 

26.  楊孝華議員表示，現時退休人員須事先取得行

政長官批准才可在退休後從事工作或業務的準則，亦應

適用於退休後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的工作或業務，因為

退休人員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活動亦可能與以往公職構成

利益衝突。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根據
現行安排，退休首長級人員在退休後首兩年內如擬在任

何地方從事任何受薪工作，必須通知公務員事務局。公

務員事務局會在有需要時向有關退休人員提供意見，說

明他們擬從事的工作是否與以往公職構成利益衝突。公

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據她記憶所及，以往曾有
一名退休人員按公務員事務局的建議放棄在香港以外地

方就業，以免與以往公職構成利益衝突。  
 
合約屆滿後就業  
 
27.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李鳳英議員時表
示，首長級薪級第 3點或以上的合約人員，在合約屆滿後
的一年內如擬受僱於政府以外的機構，亦須事先取得批

准。該一年期由他們離職前休假完畢後起計。至於就政

策局局長實施的機制，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
在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時已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有關詳

情。簡而言之，主要官員在離職後的一年內如擬從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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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工作或投身任何業務，必須事先向行政長官所委任的

委員會徵詢意見。  
 
 

* * * * * * 
 
























